
广东省文化厅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

民个人，利用非财政性资金，在广东省境内参与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公益性文化产品或服务供给、以及公益性文化活动

举办等。

第三条 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遵循合

法、自愿、平等、公开、公益的原则。

第四条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资本的合

法性由社会资本投入者负责。

第五条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公德的前提

下，文化行政部门或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鼓励和回报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资本投入者：

（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社会资本投入者提供一定的

宣传服务；

（二）及时向社会资本发布国家政策、发展规划、准入

标准、行业动态、项目招标、产品和服务采购等信息，为社

会资本了解文化市场动态，拓展营销网络和渠道提供协助；



（三）向社会资本投入者授予所参与项目的冠名权或协

办署名权；

（四）通过宣传媒体公告对社会资本投入者致谢；

（五）为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举办接收仪式；

（六）对贡献突出、项目效益显著的社会资本投入者进

行表彰和奖励；

（七）其他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鼓励方式。

上述鼓励方式由社会资本投入者与项目承办单位以合

同、协议等合法形式确定。

第六条 项目承办单位应保障社会资本投入者的相关

权益，并履行以下义务：

（一）与社会资本投入者签订项目合同或协议；

（二）对投入的社会资本开具合法凭证；

（三）依法履行职责，确保项目质量；

（四）对社会资本投入的财、物严格依法使用和管理，

厉行节约，不得账外核算，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得非法处

置；

（五）健全财务制度，接受文化、财政、审计等部门的

监督。

第七条 未能如约完成社会资本投入的，投入者应向项

目承办单位作出书面说明，并依法和依约定承担相应的责

任。

第八条 相关责任方不得以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为名，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出现违法违



纪行为的，由有关部门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文化厅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